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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499

证券简称：翔港科技 公告编号：

2026-010

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参股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述

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1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出售参股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持有的深圳市金泰克半导体有

限公司13.1944%股权以275,986,575.34元的价格，转让给南宁市和鸣启半导体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南宁市和鸣启” ），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股权转让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

于办理工商变更等。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1日在《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披露的《关于出售参股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8）。

二、交易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经收到南宁市和鸣启支付的股权转让款82,795,972.60元（全部股

权转让款的30%）。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交易后续进展情况，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

001387

证券简称：雪祺电气 公告编号：

2026-007

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控股股东顾维先生函告，获悉其所持有

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1、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万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登

记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顾维 是 940.00 17.87% 5.14%

首发前

限售股

否

2026/4

/21

2026/1

0/21

深圳市高

新投融资

担保有限

公司

补充个

人流动

资金

合计 - 940.00 17.87% 5.14% - - - - - -

上述质押股份未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2026年4月21日，顾维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

押前质

押数量

（万股）

本次质押

后质押数

量（万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标

记数量

（万股）

占已质押

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万股）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顾维 5,261.10 28.74% 0.00 940.00 17.87% 5.14% 940.00 100.00% 4,321.10 100.00%

宁波雪祺

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1,126.67 6.1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126.67 100.00%

合计 6,387.77 34.90% 0.00 940.00 14.72% 5.14% 940.00 100.00% 5,447.77 100.00%

注1：上表占其所持股份比例/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系以本次质押后累计质押数量进行计算。

注2：顾维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宁波雪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所持限售股份性质为首发

前限售股，故上表“已质押股份限售数量” 及“未质押股份限售数量” 中限售数量均系首发前限售股。

二、其他说明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顾维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有的股份除存在质押情形外，不存在平仓或

被强制过户风险，未发生股份被冻结、拍卖或设定信托的情况，股份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2、 本次股份质押为控股股东顾维先生补充个人流动资金， 不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

求。本次股份质押行为不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影响，不会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发

生变更。

3、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3、控股股东顾维先生出具的股份质押事项告知函。

特此公告。

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

600884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18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暨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或“杉杉股份” ）的控股股东杉杉集团有限公司（下称

“杉杉集团” ）及其全资子公司宁波朋泽贸易有限公司（下称“朋泽贸易” ，与杉杉集团合称“债务

人” ）于2025年3月20日被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下称“鄞州法院” ）裁定进行实质合并重

整。

2026年4月21日，公司收到杉杉集团管理人转发的鄞州法院送达的（2025）浙0212破12号之四

《民事裁定书》， 鄞州法院裁定批准《杉杉集团有限公司和宁波朋泽贸易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下称

“重整计划” ），并终止债务人重整程序。

● 根据重整计划，重整投资人安徽皖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皖维集团” ）将通过直接收购

股票以及和保留股票一致行动的安排合计控制债务人持有的21.88%杉杉股份股票的表决权或与债务

人达成一致行动。前述重整计划实施完成后，公司的控制权将发生变更，公司控股股东将变更为皖维集

团，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安徽省国资委” ）。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执行司法裁定，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完成以下事项：1、完成经营者集中审查程序；2、债务人将所持13.5%的杉

杉股份股票过户至皖维集团名下，并于前述股票完成过户之当日与皖维集团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将

其继续持有的保留股票与皖维集团达成一致行动；3、皖维集团对杉杉股份董事会实施改组；4、其他必

要的程序（如需）。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2026年4月21日，公司收到杉杉集团管理人转发的鄞州法院送达的（2025）浙0212破12号之四

《民事裁定书》，鄞州法院裁定批准《杉杉集团有限公司和宁波朋泽贸易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并终止

债务人重整程序，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发布的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全资子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准的公告》。

根据重整计划，重整投资人皖维集团将通过直接收购股票以及和保留股票一致行动的安排合计控

制债务人持有的21.88%杉杉股份股票的表决权或与债务人达成一致行动（具体详见公司于2026年2月

9日、2026年3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发布的《关于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

签署重整投资协议的公告》《关于控股股东重整的进展公告》）。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具体如下：

本次权益变动前， 皖维集团未直接持有或通过其控制主体间接持有杉杉股份的股份或其表决权。

杉杉集团持有杉杉股份287,012,100股股票；朋泽贸易持有杉杉股份205,264,756股股票；杉杉集团

和朋泽贸易合计持有公司492,276,856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21.88%；杉杉集团的控股股东杉杉控

股有限公司（下称“杉杉控股” ）和实际控制人郑永刚先生分别直接持有公司32,792,203股股票和

655,267股股票，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1.46%和0.03%。

本次权益变动后， 皖维集团将合计控制杉杉股份492,276,856股股份 （占杉杉股份总股本的

21.88%）所对应的表决权，其中：皖维集团直接持股303,670,73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50%；杉杉集

团、朋泽贸易拟将其所持杉杉股份剩余合计188,606,119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8.38%）的全部表决

权与皖维集团保持一致行动。杉杉控股和郑永刚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情况不变，杉杉集团、朋泽贸易

与杉杉控股、郑永刚先生不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股比例和持有表决权比例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直接收购股票交割后+《一致行动协议》生效）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

例

控制的股份数（股） 控制股份的比例

皖维集团 - - 303,670,737 13.50% 因执行重整计划，杉杉集团、朋泽贸易剩余股份与皖

维集团保持一致行动， 皖维集团将合计控制公司

492,276,856股股份 （占 杉 杉股份总 股 本的

21.88%）所对应的表决权；杉杉集团、朋泽贸易与杉

杉控股、郑永刚先生不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杉杉集团 287,012,100 12.76% 81,743,870 3.63%

朋泽贸易 205,264,756 9.13% 106,862,249 4.75%

杉杉控股 32,792,203 1.46% 32,792,203 1.46% 32,792,203 1.46%

郑永刚 655,267 0.03% 655,267 0.03% 655,267 0.03%

注：上表比例均按公司总股本2,249,412,863股计算，暂未考虑回购专户持股对表决权总数的影

响。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皖维集团将成为公司实质第一大股东与控股股东，安徽省国资委将成为公

司实际控制人。 皖维集团与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海螺集团” ）、安徽省国有资本运营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省国控集团”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下称“省投资集团” ）的重组

事项正在进行中，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皖维集团控股股东。前述皖维集团上层股权结构重组事

项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完成以下事项：1、完成经营者集中审查程序；2、债务人将所持13.5%的杉杉股

份股票过户至皖维集团名下，并于前述股票完成过户之当日与皖维集团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将其继

续持有的保留股票与皖维集团达成一致行动；3、皖维集团对杉杉股份董事会实施改组；4、其他必要的

程序（如需）。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1、皖维集团

（1）基本工商登记信息

企业名称：安徽皖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81153580560D

注册资本：58,901.6648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吴福胜

成立日期：1989年1月18日

注册地址：安徽省巢湖市皖维路56号

经营范围：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学纤维、建材制品生产销售；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制开

发、生产销售；资本运作。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皖维集团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安徽省人民政府 58,901.6648 100.00

合计 58,901.6648 100.00

根据2026年1月30日披露的《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间接控股股东拟发生变更的进

展暨控股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2026-002）（下称“提示性公告” ），海螺集团拟

通过现金增资499,782.05万元的方式持有皖维集团60%的股权， 其中88,352.50万元计入皖维集团注

册资本；省投资集团、省国控集团拟通过无偿划转方式分别取得皖维集团各20%的股权（下称“前述收

购” ）。 上述现金增资完成后，皖维集团注册资本总额增加至147,254.16万元。

（3）实际控制人情况

安徽省人民政府持有皖维集团100.00%的股权，安徽省国资委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的授权对本级

出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皖维集团实际控制人为安徽省国资委。

根据前述提示性公告，省投资集团、省国控集团与海螺集团构成一致行动人。 前述收购完成后，海

螺集团将成为皖维集团控股股东，皖维集团实际控制人仍为安徽省国资委。

2、杉杉集团

公司名称 杉杉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12144520398N

成立日期 1994-06-28

注册资本 29841.8756万元

法定代表人 周敏

1

注册地址及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街道日丽中路777号26层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服装制造；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售；鞋帽批发；鞋帽零售；五金产品批发；五

金产品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文具用品批发；文具用品零售；日

用品批发；日用品销售；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皮革制品销售；服装辅

料销售；缝制机械销售；金银制品销售；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电气

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木材销

售；纸制品销售；日用玻璃制品销售；橡胶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

畜牧渔业饲料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润滑油销售；太阳

能热利用装备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

新材料技术研发；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认证咨询；财务

咨询；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企业信用管理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咨询策划服务；信息

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食品经营；食品经营（销售散装食

品）；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主要股东 杉杉控股有限公司等6名股东

通讯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街道日丽中路777号28楼

联系电话 0574-88133871

1

根据杉杉集团有限公司

2024

年

11

月

2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关于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发生变动的公告》，杉杉集团法定代

表人发生变更，具体详见其公告原文。 截至目前前述事项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3、朋泽贸易

公司名称 宁波朋泽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6MA281M5A75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52,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周敏

成立日期 2016-03-11

注册地址 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十号办公楼2128室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售；鞋帽批发；鞋帽零售；五金产

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皮革制品销售；服装辅料销售；化

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建筑材料销售；金属材料销售；木材销售；橡胶制品销

售；塑料制品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新材料

技术研发；企业管理咨询；认证咨询；财务咨询；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咨询

策划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杉杉集团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街道日丽中路777号28层

通讯电话 0574-88133871

4、杉杉控股

公司名称 杉杉控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664793857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 152,459.7553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周顺和

成立日期 2004-08-30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郭守敬路351号2号楼673－01室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服装、针纺织品、服装面料、及相关的高新技术材料的研发和销售，贵金

属、建材、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文具、机械

设备及配件、日用品、燃料油、润滑油、汽车配件、木材、塑料原料及产品、包装材料、纸浆、纸

张、纸制品、金属材料的销售，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商务信息咨询。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宁波青刚投资有限公司等14名股东

通讯地址 浦东新区耀元路39弄A座11楼

通讯电话 021-20630666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完成以下事项：1、完成经营者集中审查程序；2、债务人将所持13.5%的杉杉股

份股票过户至皖维集团名下，并于前述股票完成过户之当日与皖维集团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将其继

续持有的保留股票与皖维集团达成一致行动；3、皖维集团对杉杉股份董事会实施改组；4、其他必要的

程序（如需）。

/本次权益变动后，皖维集团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安徽省国资委将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皖维集

团与海螺集团、省国控集团、省投资集团的重组事项正在进行中，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皖维集

团控股股东。前述皖维集团上层股权结构重组事项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前述主

体的股权结构如下图：

皖维集团、杉杉集团、朋泽贸易、杉杉控股等将及时完成相关权益变动报告书的编制与披露工作。 公

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

登的相关公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

002146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

2026-042

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尚未开庭；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3.涉案的金额：4.82亿元；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鉴于本次诉讼案件尚在审理过程中，其对公司损益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作为原告向被告提起诉讼，具体情况如

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1.诉讼机构名称：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2.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一：荣盛兴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原告二：荣盛玉田兴城开发有限公司

被告一：玉田县人民政府

被告二：玉田县窝洛沽镇人民政府

3.案件概述：

原告曾通过被告一组织的的招采程序，成功中标PPP项目，各方签署相关合同，被告二为项目的实

施机构；后因情势变更，合同提前终止，各方签署了终止协议。因被告未按原合同及终止协议履行约定，

未按期足额支付结算款，故而成讼。

4.原告主要诉讼请求：

请求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结算款及利息等共计4.82亿元。

5.诉讼进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案件尚未开庭。

二、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发生的其他未达到单项披露标准的新增诉讼事项主要为金

融借款纠纷等，涉及总金额约11.44亿元，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7.70%。

公司正在与相关方积极沟通，力争妥善解决上述诉讼事宜。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可能影响

鉴于本次诉讼案件尚在审理过程中，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

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公司将持续跟进诉讼进展， 积极采取各种措施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民事起诉状等。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146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

2026-043

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被

担保对象担保、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以及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超过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提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根据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度第七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公司2026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和公司相关项目发展需要，公司下属子公司拟为公司下属子公

司的融资提供担保。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的相关规定，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了促进公司发展，公司全资子公司荣盛（蔚县）新城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蔚县新城公

司” ）与张家口蔚县信用联社（以下简称“蔚县信用社” ）拟继续合作业务498万元，公司全资子公司荣

盛（蔚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蔚县房地产” ）以自有资产为该融资继续提供抵押担保，

上述担保预计总额不超过590万元。

二、担保额度使用情况

被担保方

被担保方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率

本次担保金

额（万元）

本次担保前担

保余额（万元）

本次担保后担

保余额（万

元）

本次担保前可

用担保额度

（万元）

本次担保后可

用担保额度

（万元）

蔚县新城公司 34.64% 590 - 590 - -

资产负债率不超过

70%的各级全资、

控股下属公司

不超过70% - - - 500,000 499,410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蔚县新城公司；

2、成立日期：2017年5月22日；

3、注册地点：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经济开发区工业街5号荣盛科技园；

4、法定代表人：陈尊青；

5、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土地开发整理、园区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维护；产业

发展服务、规划设计；企业管理咨询；环境管理；租赁和商业服务；娱乐服务；旅游服务；住宿、餐饮服务；

仓储服务；城市公共交通运营；货物运输；家具制造；批发零售建材；新能源研发。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股东情况：公司间接持有蔚县新城公司100%股权；

8、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30,112.65 10,430.05 19,682.60 181.29 -469.73 -469.73

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抵押担保协议方：蔚县房地产与蔚县信用社。

2、担保主要内容：蔚县房地产与蔚县信用社签署抵押合同，为上述融资提供抵押担保。

3、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项下每单笔贷款的本金、利息（含复利和

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他款项、乙方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

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

费等）；主合同项下的贷款、利息、费用或乙方的任何与主合同有关的其他债权，均属于本最高额抵押

的担保范围。

五、公司董事会意见

《关于公司2026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本次担保事项在前述担保计划

范围内。 关于本次担保事项，公司董事会认为：

蔚县新城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经营风险较小，由蔚县房地产为此次融资提供担保是为了支

持该公司更好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随着业务的不断发展，蔚县新城公司有足够的

能力偿还本次融资。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担保总额为435.19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92.95%。

其中公司及其控股下属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实际担保余额76.56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51.54%，公司逾期担保金额为140.85亿元。

七、备查文件

公司2025年度第七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3966

证券简称：法兰泰克 公告编号：

2026-029

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17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拟注销股票期权共计39,690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18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

销部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2）。

公司已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了注销上述股票期权的申请， 经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审核确认，上述事宜已办理完毕。

公司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公司《2024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且审议程序合法、合规，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

603655

证券简称：：朗博科技 公告编号：

2026-006

常州朗博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 ）作为常州朗博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2017年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保荐机构，原委派罗欣先生、刘波先生具体负责

该项目持续督导工作，持续督导期已于2019年12月31日结束。 鉴于公司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国

元证券仍需对公司剩余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履行持续督导义务， 直至公司募集资金全部使用完毕

为止。

近日，公司收到国元证券出具的《关于变更持续督导工作保荐代表人的函》，罗欣先生因工作

变动原因，不再负责该项目持续督导工作。 为保证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国元证券现委派

陈哲先生接替罗欣先生担任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本次变更不影响国元证券对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本次变更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项目持

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为刘波先生、陈哲先生。

特此公告。

常州朗博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3日

附：陈哲先生简历

陈哲：国元证券投资银行总部资深经理，硕士研究生，保荐代表人、注册会计师。 陈哲先生先后

负责或参与芯导科技IPO、飞凯材料公开发行可转债等项目。 陈哲先生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

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证券代码：

002334

证券简称：英威腾 公告编号：

2026-026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英威腾” ）于2026年4月16日召开第

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将公司2025年限制

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因第一个行权期设定的业绩考核目标未成就及部分

激励对象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等原因不得行权的2,775,600份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涉及激励

对象共计213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1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的《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

近日，公司已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 ）提交注

销上述股票期权的申请。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经中登公司审核确认，上述2,775,600份股票期权的

注销事宜已办理完成。

本次股票期权注销事宜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25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 本次注销股票期权不会影响2025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的继续实施，不会影响公司股本结构，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亦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04月22日

证券代码：

603181

证券简称：皇马科技 公告编号：

2026-018

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年度暨

2026

年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4月30日（星期四）14:00-15:00

� � �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6年04月23日 （星期四） 至04月29日 （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huangmazqb@huangma.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

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6年4月22日发布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

和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度和2026年第一季度的经

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6年04月30日（星期四）14:00-15:00举行2025年年度暨2026年一

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度和2026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

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4月30日 （星期四） 14:00-15: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活动拟出席人员：董事长兼总经理王伟松先生、财务负责人孙青华女士、董事会秘书姚佳超先生和

独立董事钟明强先生、朱燕建先生、卢建波先生。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6年04月30日 （星期四） 14:00-15: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04月23日 （星期四） 至04月29日 （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

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huangmazqb@huangma.com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本次网上业绩说明会的负责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姚佳超

联系电话：0575-82097297

电子邮箱：huangmazqb@huangma.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

002382

证券简称：蓝帆医疗 公告编号：

2026-035

债券代码：

128108

债券简称：蓝帆转债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于2026年4月20日以

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通知，于2026年4月22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会议董事8人，

实际参加会议董事7人，全体董事以通讯的方式出席会议；董事钟舒乔先生因公务原因书面委托董事刘

文静女士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公司董事长刘文静女士主持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通知、召开、表

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借款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优化债务结构、 保障主营业务发展，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北京蓝帆柏盛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蓝帆柏盛” ）分别向上海融华海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华海创” ）、国创启程

（上海）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创启程” ）借款人民币5亿元和人民币1亿

元，合计借款金额人民币6亿元，借款期限均为1年。

公司及子公司淄博蓝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山东蓝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北京蓝帆新材料有限公

司、北京蓝帆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廊坊加点蓝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合计37.5%蓝帆柏盛股份为

公司向融华海创借款提供股份质押担保及承担共同且连带的担保责任；公司为蓝帆柏盛向国创启程的

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以其持有的7.5%蓝帆柏盛股份提供股份质押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借款并提供担保的公

告》。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382

证券简称：蓝帆医疗 公告编号：

2026-036

债券代码：

128108

债券简称：蓝帆转债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及子公司借款并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26年4月22日，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蓝帆医疗” ）召开了第六届董事

会第四十一次会议，会议以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及

子公司借款并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借款并提供相应担保。 具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优化债务结构、保障主营业务发展，公司及子公司北京蓝帆柏盛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蓝帆柏盛” ）拟分别向上海融华海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华海创” ）、国创启程（上

海）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创启程” ）借款人民币5亿元和人民币1亿元，

合计借款金额人民币6亿元，借款期限均为1年。公司及子公司淄博蓝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山东蓝帆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北京蓝帆新材料有限公司、北京蓝帆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廊坊加点蓝医疗设备有限公

司以其持有的合计37.5%蓝帆柏盛股份为公司向融华海创借款提供股份质押担保及承担共同且连带的

担保责任；公司为蓝帆柏盛向国创启程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以其持有的7.5%蓝帆柏盛股份提供

股份质押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担保

事项在董事会的审议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744521618L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法定代表人：刘文静

注册资本：100,712.9138�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2年12月2日

住所：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稷下街道一诺路48号

营业期限：2002年12月2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 PVC�手套、丁腈手套、一类、二类、三类医疗器械、其他塑料制品、粒料，销售

本公司生产的产品；丁腈手套、乳胶手套、纸浆模塑制品、一类、二类医疗器械产品的批发业务。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 ）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人民币

序号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9月30日

1 资产总额 16,800,894,253.48 16,455,137,588.95

2 负债总额 7,000,162,340.63 6,748,251,386.88

3 所有者权益 9,800,731,912.85 9,706,886,202.07

4 或有事项 / /

序号 项目 2024年度 2025年1-9月

5 营业收入 6,253,168,236.58 4,181,728,803.56

6 利润总额 -401,603,911.41 -347,690,262.49

7 净利润 -464,921,227.61 -302,696,214.99

注：2025年9月30日数据未经审计。

信用情况：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蓝帆医疗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北京蓝帆柏盛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NQFL16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投资、未上市）

法定代表人：于苏华

注册资本：15,544.5019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9年11月15日

住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六街88号院2号楼4层502室

营业期限：2023年12月12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第二类医疗

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技术进出口；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策划；咨询策

划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货物进出口。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项目：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

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人民币

序号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9月30日

1 资产总额 6,449,989,731.01 6,447,524,569.29

2 负债总额 6,797,164.93 5,021,738.95

3 所有者权益 6,443,192,566.08 6,442,502,830.34

4 或有事项 / /

序号 项目 2024年度 2025年1-9月

5 营业收入 / /

6 利润总额 -9,073,249.01 -2,661,639.74

7 净利润 -9,509,230.09 -2,661,639.74

注：上述数据口径为蓝帆柏盛单体财务报表数据，且2025年9月30日数据未经审计。

信用情况：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蓝帆柏盛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借款协议以及股份质押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蓝帆医疗与融华海创签署的借款协议及股份质押协议

1、借款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签署方

贷款方：上海融华海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借款方：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Bluesail� New� Valve� Technology� HK� Limited、淄博蓝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山东蓝

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北京蓝帆新材料有限公司、北京蓝帆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廊坊加点蓝医疗设备有

限公司。

（2）借款金额：贷款方同意向借款方提供合计本金为人民币50,000万元的借款。

（3）借款用途：借款方应将本协议项下的借款资金专项用于以下用途：①偿还蓝帆医疗及其控股

子公司（统称“蓝帆医疗方” ）截至本协议签署日已有的可转债及银行贷款；②履行蓝帆医疗方在《A2

轮股东协议》（在本协议项下，《A2轮股东协议》指首都大健康产业（北京）基金（有限合伙）、河北临

空领航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临朐福望壹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大兴临空经济区发展基金（有限合伙）（合称“A轮投资人” ）与借款方及其他相关方签署的《关

于北京蓝帆柏盛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A2轮股东协议》及《关于北京蓝帆柏盛医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之A2轮股东协议的补充协议》的合称）项下的回购义务；③借款方的主营业务发展。 未经贷款方

事先书面同意，借款方不得将借款用于前述约定以外的任何其他目的，包括但不限于偿还本协议签署

后新增的且未经贷款方事先同意的债务、分红、借贷给蓝帆医疗方以外的第三方使用、投资或持有股票

等金融性资产或高风险理财等、或为蓝帆医疗方以外的第三方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4）借款利率：本协议项下的借款应按借款本金的10%年化单利计算利息。

（5）借款期限：除非发生本协议约定的加速到期事件，本协议项下借款的借款期限为十二（12）个

月，自贷款方按照本协议约定将借款全部划付至借款方指定账户之日（“借款起始日” ）起算。

（6）担保：作为本协议项下借款方对贷款方所负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本金、利息、罚息、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贷款方实现债权的全部合理费用（含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执行费、公告

费、评估费、拍卖费、差旅费等），下同）的担保：

股份质押：蓝帆医疗、担保方（不含Bluesail� New� Valve� Technology� HK� Limited）将其合法

持有的合计37.5%蓝帆柏盛股份出质给贷款方。 此外，若蓝帆医疗方回购任一A轮投资人所持蓝帆柏盛

股份，蓝帆医疗及/或担保方应立即将其持有的、合计数量等同于其回购A轮股份份额数量的三分之五

的蓝帆柏盛股份质押给贷款方作为其对本协议项下借款方应偿还的全部债务的担保，前述追加质押的

股份应适用本协议及《股份质押协议》的约定。

2、股份质押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签署方

目标公司：北京蓝帆柏盛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质权人：上海融华海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出质人：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淄博蓝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山东蓝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北京

蓝帆新材料有限公司、北京蓝帆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廊坊加点蓝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2）担保债务：融华海创向蓝帆医疗提供合计本金为人民币50,000万元的借款，包括但不限于全

部债务人应向质权人支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赔偿金、质押人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而支

出的全部费用（含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执行费、公告费、评估费、拍卖费、差旅费等）。

（3）质押股权：

第一期质押股份：淄博蓝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山东蓝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北京蓝帆新材料有限

公司、北京蓝帆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廊坊加点蓝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将合法持有并质押给质权人的目标

公司合计18.0328%的股份（对应目标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2,803.1069万元），以及基于该等股份而享

有的所有现时和将来的权利和利益。

第二期质押股份：蓝帆医疗合法持有并质押给质权人的目标公司19.4672%的股份（对应目标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3,026.0813万元），以及基于该等股份而享有的所有现时和将来的权利和利益。

（4）质押登记：根据协议约定时间完成办理质押登记。

（二）蓝帆柏盛与国创启程签署的借款协议及股份质押协议

1、借款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签署方

出借方：国创启程（上海）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借款方：北京蓝帆柏盛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2）借款金额：出借方同意向借款方提供合计本金为人民币10,000万元的借款。

（3）借款用途：借款方应将本协议项下的借款资金专项用于以下用途：①偿还蓝帆医疗及其控股

子公司（统称“蓝帆医疗方” ）截至本协议签署日已有的可转债及银行贷款；②履行蓝帆医疗方在《A2

轮股东协议》（在本协议项下，《A2轮股东协议》指首都大健康产业（北京）基金（有限合伙）、河北临

空领航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临朐福望壹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大兴临空经济区发展基金（有限合伙）（合称“A轮投资人” ）与借款方及其他相关方签署的《关

于北京蓝帆柏盛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A2轮股东协议》及《关于北京蓝帆柏盛医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之A2轮股东协议的补充协议》的合称）项下的回购义务；③借款方的主营业务发展。 未经出借方

事先书面同意，借款方不得将借款用于前述约定以外的任何其他目的，包括但不限于偿还本协议签署

后新增的且未经出借方事先同意的债务、分红、借贷给蓝帆医疗方以外的第三方使用、投资或持有股票

等金融性资产或高风险理财等、或为蓝帆医疗方以外的第三方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4）借款利率：本协议项下的借款应按借款本金的10%年化单利计算利息。

（5）借款期限：除非发生本协议约定的加速到期事件，本协议项下借款的借款期限为十二（12）个

月，自出借方按照本协议约定将借款全部划付至借款方指定账户之日（“借款起始日” ）起算。

（6）担保：作为本协议项下借款方对出借方所负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本金、利息、罚息、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出借方实现债权的全部合理费用（含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执行费、公告

费、评估费、拍卖费、差旅费等），下同）的担保：

①股份质押：蓝帆医疗将其合法持有的7.5%蓝帆柏盛股份出质给出借方。此外，若蓝帆医疗方回购

任一A轮投资人所持蓝帆柏盛股份，蓝帆医疗应且促使其他蓝帆医疗方立即将其持有的、合计数量等

同于其回购A轮股份份额数量的三分之一的蓝帆柏盛股份质押给出借方作为其对本协议项下借款方

应偿还的全部债务的担保，前述追加质押的股份应适用本协议及《股份质押协议》的约定。②连带责任

保证：蓝帆医疗为借款方在本协议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股份质押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签署方

目标公司：北京蓝帆柏盛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质权人：国创启程（上海）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出质人：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2）担保债务：国创启程向蓝帆柏盛提供合计本金为人民币10,000万元的借款，包括但不限于全

部债务人应向质权人支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赔偿金、质押人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而支

出的全部费用（含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执行费、公告费、评估费、拍卖费、差旅费等）。

（3）质押股权：蓝帆医疗合法持有的目标公司7.5%的无任何权利负担的股份（对应注册资本人民

币1,165.8376万元），以及基于该等股份而享有的所有现时和将来的权利和利益。

（4）质押登记：根据协议约定时间完成办理质押登记。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本次借款是为了优化债务结构、保障主营业务发展，促进公司及子公司持续稳

定发展。 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公司对控股子公司蓝帆柏盛生产经营及财务管理拥

有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公司有效的控制范围之内。

公司上述担保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有关规定，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亦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和业务发

展造成不利影响，董事会同意上述借款及担保事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次担保全部发生后，公司及子公司的担保最高额为370,038.81万元人民币（外币担保余额

均按照2026年4月22日央行公布的汇率折算），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45.20%，未超过2024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50%。 公司及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0元。

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

形。

六、备查文件

1、蓝帆医疗与融华海创签署的借款协议及股份质押协议；

2、蓝帆柏盛与国创启程签署的借款协议及股份质押协议。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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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蓝帆转债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蓝帆转债即将到期及停止交易的

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蓝帆转债” 到期日和兑付登记日：2026年5月27日

2、“蓝帆转债” 到期兑付价格：108元人民币/张（含税及最后一期利息）

3、“蓝帆转债”最后交易日：2026年5月22日

4、“蓝帆转债”停止交易日：2026年5月25日

5、“蓝帆转债”最后转股日：2026年5月27日

6、截至2026年5月27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蓝帆转债” 将被强制赎回；本次赎回完成后，“蓝帆转

债” 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特此提醒“蓝帆转债” 持有人注意在转股期内转股。

7、在停止交易后、转股期结束前（即2026年5月25日至2026年5月27日），“蓝帆转债” 持有人仍可

以依据约定的条件，将“蓝帆转债” 转换为公司股票，目前转股价格为7.95元/股。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 及《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现将“蓝帆转债” 到期兑付摘牌事项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710号” 文核准，公司于2020年5月28日公开发行

了3,144.04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314,404万元。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深证上〔2020〕523号” 文同意，公司314,404万元可

转债于2020年6月19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蓝帆转债” ，债券代码“128108” 。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

书》” ）的规定，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0年6月3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

个交易日（2020年12月3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6年5月27日）止。

二、“蓝帆转债” 到期赎回及兑付方案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满后5个交易日内， 公司将以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票面面值的

108%（含最后一年利息）向可转债持有人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蓝帆转债” 到期合计

兑付108元人民币/张（含税及最后一期利息）。

三、“蓝帆转债”停止交易相关事项说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规定，上市公司在可

转债转股期结束的20个交易日前应当至少发布3次提示性公告， 提醒投资者可转债将在转股期结束前

的3个交易日停止交易或者转让的事项。

“蓝帆转债” 到期日为2026年5月27日，根据规定，最后一个交易日为2026年5月22日，最后一个交

易日可转债简称为“Z帆转债” 。“蓝帆转债” 将于2026年5月25日开始停止交易。 在停止交易后、转股

期结束前（即2026年5月25日至2026年5月27日），“蓝帆转债” 持有人仍可以依据约定的条件将“蓝

帆转债” 转换为公司股票，目前转股价格为7.95元/股。

四、“蓝帆转债”兑付及摘牌

“蓝帆转债” 将于2026年5月27日到期，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等信息披露媒体发布可转债到期兑付及摘牌相关公告，完成“蓝帆转债” 到期兑付及摘牌工作。

五、其他事项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投资者联系电话0533-7871008�进行咨询。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